
责任编辑 张波 美编 曹优静 校对 诸新民

公司 A17
2020年8月10日

FORTUNE财富

市场对于慈星股份引入
战投的疑问尚未打消，又一
疑点再起。

7月13日，慈星股份曾
发布公告称，2019年8月23
日，其控股子公司东莞市中
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与上
海米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签
署了意向性 《采购合同》，
合 同 总 价 上 限 不 超 过
103600 万元，最高占公司
2018 年 度 营 业 收 入
168967.58 万元的 61.31%。
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控股子公司东莞中天尚未收
到上海米亚付的首次订单首
笔标准产品预付款，故该合
同自动终止。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米
亚成立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29日，注册资本5亿元，实
缴资本242万元，参保人数
为0，主营业务为科技推广
和应用服务业。汉能装备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汉能集团”） 持有上海米
亚100%股份，2020年有 2
单诉讼被法院强制执行，执
行标的累计金额为84406万
元，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
企业。2018年，东莞中天营
业收入仅为5626.58万元。

8月 7日，深交所发布
向慈星股份发布关注函称，
上海米亚成立不足4个月，
公 司 就 与 其 签 订 总 额 达
103600 万元销售合同，请
公司说明原因及合理性，并
补充披露公司与其签订意向
合同的决策程序及筹划进程
情况。

同时，深交所要求慈星
股份补充披露东莞中天近2
年又一期营业收入，以及开
展汉瓦单玻自动线设备业务
的情况，并结合前述情况核
实东莞中天是否具备承接与
上海米亚签订意向《采购合
同》的能力。

此外，深交所要求慈星
股份补充披露上海米亚未能
按约定支付保证金的原因，
是否需承担违约责任，终止
合同的具体时点及其合理
性、认定依据及其充分性，
以及合同确认终止时公司是
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否存在信息披露滞后情
形，是否存在利用采购合同
信息炒作股价情形。

DD

不过，备受市场关注的
是，在慈星股份8月5日回复
深交所问询函中还抛出了控股
股东减持计划。

慈星股份称，公司控股股
东宁波裕人投资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裕人企业有限公司
为引进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
结构，以及缓解股东自身资金
压力，拟在未来6个月内寻找
合适投资者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数量)的10%。减持计划
实施后，公司控股股东可能发
生变化，但实际控制人不变。

慈星股份还表示，除实际
控制人以外，公司其他董监高
在未来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
划。

同时，慈星股份还强调，
此次大股东减持是通过协议转
让方式进行的，承诺不通过二
级市场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进
行减持。其字里行间透露出不
会“硬着陆”的意味。

但令市场不解的是，慈星
股份既然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为何还差钱？而且，慈
星股份7月27日刚公告拟转让
5%股份，合计总价达1.92亿
元。

如果以 8 月 5 日收盘价
7.55元/股计算，慈星股份8月
5日公告拟再度减持的10%股
份合计金额将达5.9亿元。

这“一转一减”操作中，
慈星股份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合计将套现超过7.8亿元。

记者还注意到，今年，慈
星股份第一大股东宁波裕人投
资有限公司先后向银行质押了
1.73亿股，质押股份比例高达
88%。而质押日参考市值合计
恰好约7.8亿元。

在第一次减持尚未完成，
实控人再次火急火燎的抛出了
第二份减持计划，难免有些耐
人寻味。

面对市场种种疑点，深交
所再次下发关注函，针对慈星
股份控股股东拟减持10%股份
一事，要求其核实说明，本次
减持是为了“引进战略投资
者”的原因及合理性等相关事
项。

此外，深交所还要求慈星
股份结合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本次减持计划，补充说明
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
信息，是否存在筹划中的重大
事项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事项，是否存在炒作公
司股价的情形。

截止至发稿，慈星股份尚
未做出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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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星股份近2周股价

再度暴涨（7 月 27 日至 8
月 7 日 累 计 上 涨
40.38%），与自然人徐松
达接盘公司5%股份有莫
大关系。

但对于这次转让，
市场有诸多疑团待解
——在转让协议签订前
约半个月，徐松达配偶
和儿子曾在二级市场交
易了慈星股份。是否涉
嫌内幕交易？协议转让
价 4.8 元/股，较慈星股
份年内二级市场最低价
上涨约20%。徐松达为
何会出手？

对此，慈星股份在
回复深交所问询函时表
示，双方在意向交流至
确定股权转让事项过程
中，尽可能地缩小了内
幕知情人员的知情范
围，不存在内幕信息泄
漏的情形。经自查，除
徐松达配偶及子女外，
股权转让事项的其他内
幕信息知情人自该事项
发生至披露期间均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同时，慈星股份表
示，徐松达一直从事纺
织设备行业，且与慈星
股份董事长、公司实际
控制人孙平范交情不
浅，平常交流较多，对
彼此也较为了解。徐松
达对公司一线成型设备
的未来发展比较认同。
而慈星控股股东因个人
资金需求，刚好有引入
投资者和优化股权结构
的想法。在6月中旬的一
次交流中，徐松达表达
有意受让股份的想法。7
月23日，慈星实际控制
人孙平范与徐松达达成
了一致意见，次日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

对于徐松达的资金
来源，慈星股份表示，
徐松达长期经商，有一
定的家庭积累及稳定的
收入，其个人及其控制
的企业拥有多处房产及
厂房土地。本次股权受
让所需资金主要源于徐
松达个人自筹资金，包
括但不限于其本人及配
偶名下的证券账户内可
变现资产近 6000 万元，
以及其控股企业名下两
处厂房土地可用于抵押
融资1.5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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